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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部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工作细则 

 

第一条 为规范利用中央财政资金投资兴办的发挥实训、

示范功能的养老机构设立、变更、注销许可申请材料完备性、

合规性检查工作，提高行政效率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许可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、《民

政部门实施行政许可办法》（民政部令第 25 号）、《养老

机构设立许可办法》（民政部令第 48 号），结合民政部社

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老年人福利处（以下简称本处）实

际，制订本工作细则。 

第二条 申请材料完备性、合规性检查实行统一受理、一

次告知补正、说明理由等制度。 

第三条 申请设立养老机构，应当向本处提交下列文件、

资料： 

（一）设立申请书； 

（二）申请人、拟任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资格

证明文件； 

（三）符合登记规定的机构名称、章程和管理制度； 

（四）建设单位的竣工验收合格证明，卫生防疫、环境

保护部门的验收报告或者审查意见，以及公安消防部门出具

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、消防验收合格意见，或者消防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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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凭证； 

（五）服务场所的自有产权证明或者房屋租赁合同; 

（六）管理人员、专业技术人员、服务人员的名单、身

份证明文件和健康状况证明； 

（七）依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，需要提供的其他材

料。 

第四条 承办人在收到申请人递交的申请材料后，除依法

可以当场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外，应当即时填写《行政许可申

请材料登记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，将收到行政许可申请时间、

申请人、申请事项、提交材料情况等记录在案。 

《行政许可申请材料登记表》一式两份，在申请人和承

办人签字后，一份交申请人，一份留本处存档备查。 

第五条  对申请人提出的行政许可申请，应当根据下列

情况分别作出处理： 

（一）申请材料存在文字、计算等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

的，应当告知申请人当场更正，并让其在修改处确认； 

（二）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场

或者在五日内作出《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》（附件

2），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。逾期不告知，

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； 

（三）申请事项属于本处职权范围，申请材料齐全、符

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依照本处要求提交补正材料的，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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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行政许可申请。 

第六条  本处收到的行政许可申请，承办人应当在《行

政许可申请材料登记表》中写明处理意见，并归档备查。 

第七条  初审采取书面审查和实地查验的办法进行。 

实地查验应当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，并制作现

场检查笔录或者询问笔录。 

现场检查笔录应当如实记载核查情况，并由核查人员签

字。 

第八条  本处在初审过程中，认为需要申请人作出书面

说明、解释的，原则上应当将问题一次汇总成书面反馈意见，

申请人应当在本处规定的期限内提交书面回复意见。 

第九条  承办人根据初审情况形成初步意见，经处务会

初审是否满足设立、变更、注销条件并形成意见，报分管副

司长审核。 

第十条  分管副司长审核后，提交司长办公会审核。经

司长办公会审核是否满足设立、变更、注销条件并形成意见，

报分管副部长审核。 

第十一条  分管副部长审核后，提交部长办公会审议。

经部长办公会审议是否满足设立、变更、注销条件，符合法

定条件的做出向申请人颁发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，或者做出

同意变更或注销许可决定，不符合法定条件的，做出不予许

可的决定。 



 4

第十二条  符合条件的向申请人颁发养老机构设立许

可证或同意变更、注销许可的决定。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

申请人并说明理由，并告知申请人可以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复议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的规定申

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。 

 

附件一 行政许可申请材料登记表 

附件二 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 

附件三 国家利用中央财政资金投资兴办的发挥实训、示范

功能的养老机构设立、变更、注销许可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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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行政许可申请材料登记表 

 
 

申 

请  

人  

名称  

地址  

法定代表人

姓名 
 身份证号  

法定代表人

住址 
 

电话  邮编  

委托 

代理人 

姓名  身份证号  

单位  

住址  

电话  邮编  

拟 

设 

养 

老 

机 

构 

名    称  

地    址  

法定代表人
姓名 

 电话  

机构负责人
姓名 

 电话  

建筑面积 
（m2） 

 
使用面积 
（m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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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形式 
（楼房或平

房） 
 

设置床位 
≥10（张）

 

房产权 
单位 

 
房产 

租赁期限 
 

投资总额
（万元） 

 资产性质  

主 

要 

服 

务 

项 

目 

□1.个人生活照料服务    

□3.心理/精神支持服务    

□5.环境卫生服务                   

□7.协助医疗护理服务    

□9.功能训练服务     

□11.听力语言训练服务   

□13.智力训练服务      

□15.居家生活照料服务   

□17.洗衣服务      

□19.陪同就医服务   

□21.通讯服务       

□23.教育服务      

□25.委托服务     

□27.安宁服务 

□2.护理服务 

□4.安全保护服务 

□6.休闲娱乐服务 

□8.医疗保健服务 

□10.步态训练服务 

□12.肢体训练服务 

□14.技能训练服务 

□16.膳食服务 

□18.物业管理维修服

务 

□20.咨询服务 

□22.送餐服务 

□24.购物服务 

□26.交通服务 

 

 

 

 

申请人（法人）签名（盖章）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   处理意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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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 

 

          ： 

    你单位于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提出的               

行政许可申请收悉，经审查，需要补正下列材料： 

序 号 材 料 名 称 数 量 备 注 

1    

2    

3    

4    

5    

6    

7    

8    

9    

10    

请你（单位）于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前补正上述材料。 

 

             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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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 

利用中央财政资金投资兴办的发挥实训、示范功能的养老机

构设立、变更、注销许可流程图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正式受理。处务会初审是否满足设立、变更、

注销条件并形成意见 

报分管副司长审核申请是否满足设立、变更、注

销条件，形成意见，并报司务会审议 

申请人提交设立申请材料 

承办人检查申请材料完备

性和申请事项合规性 

通过 

书面告知缺项和不符合

规定处，退申请人 

否 

① 

② 

③ 

③ 

③ 

①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

保障法》，设立此项行政许可。 

②依据《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》规

定的条件进行审核。 

③根据《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》第

十三条要求，应当自受理设立申请之

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，对申请人提交

的文件、材料进行书面审查并实地查

验。符合条件的，颁发养老机构设立

许可证；或者作出同意变更或注销许

可决定。不符合条件的，应当书面通

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 

④审批程序，依照我部内部工作规

程。 

符合条件的，向申请人颁发养老机构设立许

可证；或者作出同意变更或注销许可决定。 

书面通知不通

过理由，退申请

人 

结  束 

否 

报分管副部长审定形成意

见，并提交部长办公会讨论 

④ 


